
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專業自主學習計畫實施細則 

115.02.25 工管系 114-11 系務會議通過 

 

第一條 

本細則依據「元智大學專業自主學習計畫實施辦法」第八條規定訂定之，作為本系推動與審查專業自主

學習計畫之依循。 

 
第二條 

為落實以學生為學習主體之教育精神，鼓勵學生結合工業工程與管理專業領域，進行具系統性、延伸性

與實務導向之自主學習，培養專業深化與終身學習能力，特訂定「元智大學工管系專業自主學習計畫實

施細則」以下簡稱本細則）。 

 
第三條 

本系專業自主學習計畫類型，依校級規定分為研究型、競賽型、證照型，學生應依計畫性質擇一申請。 

 
第四條 

本細則適用對象為本系大學部學生。屬研究型及證照型者，以個人名義提出申請；屬競賽型者，得以個

人或至多五人提出申請。 

 
第五條 

申請計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通過或不予認列學分： 

一、計畫內容與校內既有課程實質重複。 

二、計畫內容屬畢業專題、論文、實習或其他已獲學分認列之成果，且未具獨立延伸或創新。 

三、計畫內容已申請或取得其他自主學習或相關計畫之學分認列。 

 
第六條 

一、申請計畫須具體說明與本系專業之關聯性及延伸性 

1. 研究型：申請並參與政府補助之計畫，例如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、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

等。 

2. 證照型：政府舉辦之各職類技術士技能檢定或國家考試、系上認可之證照考試， 例如高普初考/

特考、品質學會或工工學會之證照等。 

3. 競賽型：政府或知名企業舉辦之創意或創業競賽、系上認可之學會舉辦的學術競賽，例如全國

大專校院創業實戰競賽、台積電 IMC DAY 競賽等。 

二、給予學分認定標準 

1. 研究型：獲得政府補助計畫並完成者。 

2. 證照型：通過國家考試、系上認可之證照考試，或取得各職類技術士技能檢定丙級(含)以上者。 

3. 競賽型：參與政府或知名企業舉辦之創意或創業競賽、系上認可之學會舉辦的學術競賽，並得

獎者。 



 
第七條 

計畫內容應具可執行性，並與申請學分數相符。且應明確載明： 

一、具體學習目標與預期成果。 
二、採用之學習方法、研究或實施方式。 
三、可行之執行步驟與資源規劃。 
 
第八條 

一、計畫執行期程自核定通過後，應提出完整進度規劃。 

二、單次專業自主學習計畫經評定「通過」者，本系至多可認列 2 學分為自由選修學分。 

 
第九條 

本系召開審查會議，參採輔導教師之建議，辦理計畫申請與成果審核。 

 
第十條 

本細則未盡事宜，悉依校級相關規定辦理。 

 
 
第十一條 

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送教務處備查後實施。 

 


